附表一
授權輸出入藥物報備申請書
此致 衛生福利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號 
申請者授權者藥商(公司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蓋章】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【蓋章】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藥商許可執照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授權使用之許可證字號
	被授權者之公司名稱、負責人、地址
【公司及負責人蓋章】
	被授權者藥商許可執照字號（若為含藥化粧品可免填）
	被授權者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	授權日期及授權期限
	檢附被授權者之藥商許可執照、營利事業登記證影印本、授權書
	新授權
	終止
授權

	
	
	
	
	
	□是□否
	□是
	□是

	
	
	
	
	
	□是□否
	□是
	□是

	
	
	
	
	
	□是□否
	□是
	□是

	
	
	
	
	
	□是□否
	□是
	□是

	
	
	
	
	
	□是□否
	□是
	□是


申辦注意事項：
1. 應確認雙方均具有藥商許可執照，且均已申領統編簽審文件號碼。
2. 授權出口期限應不逾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限。
3. 授權出口藥品，於其貨品出口報單所填之簽審文件號碼，應與藥品許可證所載內容相符，且該號碼於授權期間，可同時供(被)授權藥商使用。
4. 每次申請授權輸出入藥品時，應不超過50件。倘逾應分案申請。
